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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 次定期會臨時動議案 
臨第 1號案           類  別：財  政 

動議人：劉淑芳         附議人：曹嘉豪、張錦昆、蕭如意、凃淑媚 

黃千宴、黃正盛、洪本成、李浩誠 

陳一惇、林茂明、陳重嘉、白玉如 

柯振杯、凃俊任、陳銌銌、張春洋 

楊竣程、黃俊源、林庚壬、劉惠娟 

許晋揚、張國棟、郭燕陵、林宗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家豪、張瀚天、温芝樺、鄭俊雄 

  陳玉姫、陳榮妹、吳淑娟、顧黃水花        

案  由：為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國人均能得到國家照顧，並帶動 

        庶民經濟以活絡總體內需，建請中央政府考量民眾需求普發 

        現金，以達紓困與振興之效案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 縱然國內新冠肺炎疫情降級解封，但是升級警戒以來造成許

多民眾被迫失業、放無薪假，商家被迫關門，整體經濟動能

近乎停滯，民眾亟需政府支援以注入經濟活水。 

二、 國內 5月失業率升至 4.11％，創下七年半最高，就業人數較

上月驟減 12.6 萬人，更創下歷年同期最大減幅，6月在疫情

和畢業生投入下，失業率推估還會升高，經濟負能量不僅劇

烈更將持續。 

三、 不論是紓困專案或是振興券，因行政手續繁雜，緩不濟急，

如美、日等各國政府皆是透過發放現金方式辦理，可節省印

刷及行政執行經費，更為及時有效。 

四、 為避免群聚感染造成疫情擴散，建請可採直撥民眾帳戶或委  

請地方行政機關協助辦理。 

五、 發放金額建議以新台幣 10,000 元為原則。 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照原案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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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 次定期會臨時動議案 

臨第 2號案          類  別：教  育 

動議人：黃盛祿        附議人：尤瑞春、凃俊任、柯振杯、吳韋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曹嘉豪、楊妙月、陳銌銌、張春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淑芬、凃淑媚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於本縣埤頭國中研議興建多功能體育場館，以提供

專業及完善之訓練環境，進而培育更多體育人才案。 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本縣埤頭國中鄰近工業區，空氣品質遲遲無法改善，加上室

內運動設備缺乏，多數體育課程均在戶外上課；再者校區老

舊已 50 年未更新改善，學生活動空間受到極大限制。 

    二、該校近年盡心培育體育選手:109 年全中運舉重隊獲 3 面銅        

牌；110 年全中運舉重隊獲國男組總冠軍；109 年游泳獲得錦 

        標賽雙項冠軍(國中女子組 50 公尺及 100 公尺蛙式第一名)。 

    三、建議縣府教育處轉承中央教育部，規劃設置多功能體育場館， 

提供選手專門練習之比賽場地及社團活動設施，以提升體適

能體育相關之訓練品質，盼在優良環境培訓未來為國爭光之

運動選手。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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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 次定期會臨時動議案 
臨第 3號案             類  別：經  綠                

動議人：張錦昆         附議人：許書維、林宗翰、劉淑芳、李寶銀 

李成濟、鄭俊雄、張欣倩、洪本成 

陳玉姫、李浩誠、蕭淑芬、黃俊源 

楊妙月、賴清美、張國棟、王國忠 

曹嘉豪、林庚壬、温芝樺、吳淑娟 

柯振杯、林茂明、白玉如、莊陞漢 

陳榮妹、蕭如意、陳一惇、吳韋達 

黃正盛、凃俊任、顧黃水花、江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楓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研議制定「彰化縣攤販集中區設置管理自治條例」， 

        以加強攤販管理，並減低攤商對交通、市容、環境髒亂之影 

        響程度案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攤販一直是與百姓息息相關之行業，其提供便利且低價位之

購物方式，使其形構而成之夜市、攤販集中區也成為一般 大

眾歡迎之休閒娛樂。 

二、近年來攤販蓬勃發展，攤販占用道路、人行道，聚於學區、

商業區，讓學童、行人安全受到嚴重之衝擊。 

三、本縣目前未制定攤販自治條例，仍依據無法律效力之「台灣

省攤販管理規則」，難適用於集中式攤販管理，使得縣內攤販

管理處於法律真空狀態，業者無法遵循，後續管理恐有漏洞。

建請縣府應因地制宜制定規範，針對距離學校、醫院、攤販

年限等進行明確限制，以提升本縣攤販素質，改善聚集營業

衍生之環境、衛生、交通等亂象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理。  


